
發票正面

公司標誌
或廣告

 1-2月份

收 銀 機 統 一 發 票 

3公分

1公分

1公分

附件二

營業人自行印製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，如印製公司標誌及
廣告，其位置限制如下：

發票背面

備註：1.上表所標示位置係以一般發票(19公分×4.5公分，長、寬各±3%)為準。
　　　2.營業人如於發票正面其他位置印製公司標誌，應以淺色印製，以不影響

上列印文、數字之閱讀為原則。

一
二
三

六

一 公司標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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